
新型城镇化核心在于“人” 

2014 年 9月 16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推进

新型城镇化建设试点工作座谈会并作重要讲话。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

副总理张高丽出席座谈会。 

会上，国家发改委、住建部和安徽省及云南红河州、福建晋江市、山东桓台

县马桥镇负责人汇报了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思路、做法和建议。李克强对各地的积

极探索给予肯定。他说，我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必须用好

新型城镇化这个强大引擎。新型城镇化是一个综合载体，不仅可以破解城乡二元

结构、促进农业现代化、提高农民生产和收入水平，而且有助于扩大消费、拉动

投资、催生新兴产业，释放更大的内需潜力，顶住下行压力，为中国经济平稳增

长和持续发展增动能。必须认真贯彻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精神，按照科学发展的

要求，遵循规律，用改革的办法、创新的精神推进新型城镇化，促进“新四化”

协同发展，取得新的突破。 

李克强指出，我国各地情况差别较大、发展不平衡，推进新型城镇化要因地

制宜、分类实施、试点先行。国家在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方案中，确定省、市、

县、镇不同层级、东中西不同区域共 62 个地方开展试点，并以中小城市和小城

镇为重点。所有试点都要以改革为统领，按照中央统筹规划、地方为主、综合推

进、重点突破的要求，紧紧围绕建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多元化

可持续的投融资机制、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促进绿色低碳发展等重点，积极探

索，积累经验，在实践中形成有效推进新型城镇化的体制机制和政策措施，充分

发挥改革试点的“先遣队”作用。同时鼓励未列入试点地区主动有为，共同为推

进新型城镇化作贡献。 

李克强说，新型城镇化贵在突出“新”字、核心在写好“人”字，要以着力

解决好“三个 1亿人”问题为切入点。要公布实施差别化落户政策；探索实行转

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允许地方通过股权融资、项目融资、特许经

营等方式吸引社会资本投入，拓宽融资渠道，提高城市基础设施承载能力；把进

城农民纳入城镇住房和社会保障体系，促进约 1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不能



让他们“悬在半空”。要科学规划，创新保障房投融资机制和土地使用政策，更

多吸引社会资金，加强公共配套设施建设，促进约 1亿人居住的各类棚户区和城

中村加快改造，让困难群众早日“出棚进楼”、安居乐业。要加快基础设施建设，

在“十三五”时期重点向中西部倾斜；积极承接产业转移，在有条件的地方设立

国家级产业转移示范区，鼓励东部产业园区在中西部开展共建、托管等连锁经营，

以“业”兴“城”，做大做强中西部中小城市和县城，提升人口承载能力，促进

约 1亿人在中西部就近城镇化，逐步减少大规模人口“候鸟式”迁徙。 

李克强强调，新型城镇化是关系现代化全局的大战略，是最大的结构调整，

事关几亿人生活的改善。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抓在手上，干在实处，奋发有为、

抓出实效，尊重基层首创精神，多给支持，总结推广成功经验，用好改革创新的

“开山斧”，着力提高新型城镇化质量和水平，造福广大城乡群众。 

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课题组点评：2013 年中央的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要

以人为本，推进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提高城镇人口素质和居民生活质量，把

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作为首要任务。

2014 年 3月我国出台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年）》中重点突出了“以

人为本”的核心理念。“以人为本”是规划的指导思想，也是规划坚持的基本原

则，同时，“以人为本”的规划理念也体现在具体的实施规划中。李克强总理再

次强调了解决好“三个 1 亿人”的问题。从陆续出台的一些政策和规定来看，

顶层设计和相应的配套政策逐步完善，为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奠定了基础。后期

工作的重点就底层具体的执行工作。尤其是由于区域差异所形成的政策差异化

问题，当前的试点工作显得尤为重要。此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也强调：推进新

型城镇化要因地制宜、分类实施、试点先行。国家在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方案

中，确定省、市、县、镇不同层级、东中西不同区域共 62个地方开展试点，并

以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为重点。从当前的形式来看，新型城镇化建设在全国范围

内逐渐铺开，推进的步伐在逐渐扩大，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始终围绕着“以人为

本”。 


